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2013版）
 
为缓解女职工因患特殊恶性肿瘤导致的家庭经济困难，根据《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职工互助保障办法》的规定，制定《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2013版）（以下简称“本计划”）。
 

第一章  本计划的基本内容
第一条  参加本计划后，在互助保障期内会员首次发现患有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一种或多种时，领取一定数额的互助金，用于缓解因治疗、康复费用增加和收入减少引起的家庭经济困难。
第二条  本计划所指的女性特殊恶性肿瘤包括以下8类：
一、原发性乳腺癌；
二、原发性子宫内膜癌；
三、原发性子宫颈癌；
四、原发性卵巢癌；
五、原发性输卵管癌；
六、原发性外阴癌、阴道癌；
七、原发性子宫肉瘤；
八、绒毛膜癌。
 

第二章  参加本计划的条件和办法
第三条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以下简称“本会”）会员、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参加所在单位工作、未患过任何恶性肿瘤的、年龄在16至60周岁的在职女职工，都可以通过会员所在单位的工会向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申请参加本计划。
未成为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会员的职工，可一次性缴纳10元会费后，由单位工会统一组织参加本计划。
第四条  办事处只接受由基层工会统一组织职工参加本计划，并且在同一单位参加本计划的女职工不得少于其全部女职工（含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聘用期超过一年的临时职工）的60%。100人以下的单位必须100%参加，且参加人数不低于20人。
第五条  单位工会有责任和义务向参加的会员宣传、解答本计划的内容，使会员知晓本计划。
 

第三章  参加本计划的规定
第六条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2年，交纳互助费后互助保障期在规定的时间统一生效。
第七条  会员交纳互助费的标准为每份40元，每人最多可参加2份。
第八条  在同一互助保障期内参加单位须统一份数，保障期内不能增加份数。
第九条  初次参加本计划的会员享受保障待遇应扣除60天的免责期。免责期是指从签署计划确认书的次日零时起至第60天的24时止。
第十条  互助保障期满后，符合参加条件的会员在15日内交纳互助费继续参加本计划的，将不再执行60天免责期。
第十一条  原参加《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成工办发[2007]20号）的会员，互助保障期未满，则原保障期限内保障责任仍有效，保障责任为原发性乳腺癌；原发性子宫内膜癌；原发性子宫颈癌；原发性卵巢癌；原发性输卵管癌；原发性外阴癌6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
第十二条  原参加《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成工办发[2007]20号）的会员，互助保障期满后，符合参加本计划条件的会员在上个保障期满15日内按照本计划规定交纳互助费参加本计划的，将不再执行60天免责期。续保后的保障责任为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
第十三条  会员交纳的互助费是用于对会员的互助互济，互助保障期满后，会员不论是否享受互助金的权利，其所交纳的互助费不再退还。
 

第四章  健康告知
第十四条  会员或参加单位工会须履行有关健康状况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应隐瞒。会员或参加单位工会向办事处告知会员的健康状况内容如下：
一、凡被保障部位患过的各种疾病、良性包块或因此而造成器官切除等情况（正常的剖宫产、结扎手术除外）。
二、告知两年内最近一次女工健康普查的体检情况。
三、两年内因病曾全休或半休；目前因病正在全休或半休等情况。
 

第五章  参加本计划的待遇
第十五条  在互助保障期生效60天（不含60天）后，会员首次发现患有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一种或者多种时，可以领取下列三项互助金：
一、治疗费用互助金：
（一）凡患本计划保障病种的，每份可一次性领取10000元；
（二）凡患本计划保障病种中对应的一种或多种原位癌的，每份可一次性领取3000元。
二、患有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并住院治疗的，根据住院治疗的时间，按照每份每月（30天）800元的标准领取住院生活补助互助金，最多可领取6个月（180天）的生活补助互助金。
住院时间超过7天（不含7天）且不满一个月（含30天）的，可以按照每份400元的标准领取不足月部分的住院生活补助互助金；
在互助保障期内会员因患有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多次住院治疗的，按照累计住院天数除以30天计算实际领取互助金的时间。
住院时间的计算按照治疗医院出具的入院、出院记录为准。
三、患有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并住院治疗时间超过7天（不含7天）的，每份可一次性领取2000元的康复休养互助金。
 

第六章  会员不享受第五章规定的待遇
第十六条  下列原因会员不享受第十五条规定的互助金待遇：
一、会员在参加本计划前已经或曾经患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二、初次参加本计划的会员，自办事处收取互助费并签发互助保障计划确认书之次日零时起至60日期满日之二十四时止的期间，首次发现患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三、会员故意隐瞒、伪造或篡改病史、病历以及其他各种欺骗行为的。
四、医院误诊。
五、由其他疾病转移所导致会员患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六、因原子能或核能装置的污染或辐射导致会员患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七、因酗酒、吸毒、艾滋病、滥用药物、故意行为或者违法犯罪行为患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或原位癌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
八、对健康状况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
九、不符合参加条件而参加本计划的。
十、在二级以下医院进行治疗的。
 

第七章  互助金的申领与支付
第十七条  互助金的申领手续
在互助保障期内，会员或所在单位工会须在发现或应当发现会员患有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10日内，通知办事处以便进行核对。
第十八条  自会员发现患有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之日起，必须在1年内向办事处申请领取互助金，逾期办事处不再受理会员提出的互助金申领工作。
第十九条  会员通过其所在单位工会向办事处申请领取互助金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一、由会员或其直系亲属填写加盖工会公章的《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成都办事处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计划互助金给付申请表》；
二、会员的身份证及复印件二份；
三、由会员本人签署的病历调查委托书二份；
四、由二级（含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客观病历（即出院病情证明、入院记录、病理检查报告、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诊断报告的诊断书、手术记录等）；
五、办事处为证明患病情况需要由会员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条  互助金的给付
办事处将患病会员提供的申请给付资料进行调查核实，提交医疗专家鉴定小组鉴定确认并签署意见后，由办事处办理相关给付手续。
 

第八章  互助金的受领人
第二十一条  参加本计划的互助金受领人为会员本人，由参加单位工会统一办理领取手续。若会员因病身故则由会员指定的受益人受领。无受益人时，作为会员的遗产处理。
 

第九章  其他规定事项
第二十二条  经费渠道：
一、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社财[2002]18号）：“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企业可直接从成本中列支，不再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二、《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职工互助互济保障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总工办发[2007]17号文）：“为了给职工办实事，有条件的地方工会或基层工会可以对参加互助互济保障活动的职工在互助费用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助。”
第二十三条  本计划所列的8类女性特殊恶性肿瘤的判定按照国家有关疾病诊断标准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对本计划执行中有关内容发生争议，由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专家委员会进行最终裁定。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成都办事处
     2012年12月25日
